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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建國科技大學董事會、監察人及校長 

職權劃分辦法 

中華民國 112 年 5 月 22 日第十八屆第七次董事會議審訂 

一、財團法人建國科技大學(下稱本法人)為明確董事會、監察人及所設

學校校長之職權，特依私立學校法、私立學校法施行細則及本法人

捐助章程等相關規定，訂定「財團法人建國科技大學董事會、監察

人及校長職權劃分辦法」(下稱本辦法)。 

二、董事會為本法人之最高決策機關，依相關法令之規定，決定本法人

之教育目標，所設學校之種類、性質、校風、特色，及其校務發展

之方向、重點等重大方針；並行使下列職權: 

1.本法人捐助章程、組織章程及其他重要章則之訂定、變更或廢止。 

2.本法人所設學校之籌備、變更、轉型或停辦。 

3.本法人董事、監察人之選聘及辭職。 

4.本法人所設學校校長之選聘、考核及解聘。 

5.本法人所設學校年度預、決算之審核及監督。 

6.本法人及所設學校不動產之購置、建設、處分、設定負擔或出租。 

7.本法人所設學校擬增設附屬機構之審定。 

8.設校基金之管理及運用。 

9.依規定之程序，决定增加本法人及所設學校財源之投資。 

10.其它依法令規定，得由董事會處理之事務。 

三、本法人之董事長由董事互推一人担任，處理本法人日常事務，召集

並主持董事會議；對外代表本法人。 

四、監察人為本法人獨立之監督機構，依法行使下列職權： 

1.監察所設學校之財務狀況，並得隨時查詢其財產之資料，調閱其

財務賬冊及相關文件。 

2.審核所設學校之年度決算報告，並報請董事會核備。 

3.監督所設學校校務之合法運作，並對有違法之疑慮者，提出改進

建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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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其它依法令規定，由監察人行使之職權。 

五、校長為本法人所設學校之最高行政領導人。依法令及學校章則綜理

校務，執行董事會之相關決議，受董事會之監督及考核；並於職務

範圍內，對外代表所設學校。 

六、校長應列席董事會議，提出校務報告，並答覆董事會所提出之相關

問題。 

七、校長辦理下列事務，應先報請董事會審核；並就其决議之執行，接

受董事會之監督： 

1.該學校之校務發展計劃，以及該校之重大建設或修繕工程。 

2 該學校之年度預算、決算及重要之財務運作。 

3.該學校重要章則之訂定或修訂。 

4.其它依法令規定或董事會決議，應向董事會報核、備查之事項。 

八、校長為專任職；除在本校授課外，不得担任該校以外之任何專職。

其應政府機關或公益團之聘請担任兼職者，應先報請董事會同意。 

九、董事長、董事及監察人應依相關法令之規定行使職權，並尊重校長

依相關法令及契約所賦與之職權。 

十、董事長、董事、監察人及校長執行職務時，遇有利益之衝突者，應

自行迴避；並不得假藉職務上之權利、機會或方法，圖利本人或他

人之不正當利益。 

十一、本辦法未盡事宜，悉依私立學校法、本法人捐助章程及其它相關

法令之規定辦理。 

十二、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

